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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豫 06破 3号之一

申请人：河南直通电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代表人：高永利，河南直通电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负

责人。

根据濮阳广建广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，本院于 2024
年 7月 5日裁定受理河南直通电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

案，并指定河南金大地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。2024
年 12月 29日，管理人请求本院确认《河南直通电子能源科技有

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》记载的债权。

本院查明：截至 2024年 11月 29日，13位债权人向管理人

申报 14 笔债权，申报债权总金额为 71780143.26 元。管理人审

查后，认可或部分认可债权 10笔，确认债权总金额 69143916.43
元。在 2024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，管理人

根据债权审查情况将上述债权制作成《债权拟确认表》提交债权

人会议核查，同日，管理人将《债权拟确认表》送交债务人核查。

经核查，债权人及债务人对《债权拟确认表》中记载的 10 笔债

权均无异议，债权确认金额共计 69143916.43元。后经本院与管

理人核对，管理人最终确认将 10 笔债权确认为无异议债权，金

额共计 69143916.43 元。管理人将该 10 笔债权制作《河南直通

电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》（以下简称债权表）提交

本院。其中税务类债权 1 笔，共计 58625.52 元；有财产担保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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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 1 笔，共计 35082640.28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2 笔，共计

338046.45元，其余债权均为普通债权，共 33664604.18元。

本院认为：经债权人会议核查及本院核对，债务人、债权人

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均无异议，河南直通电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管理人申请本院对该债权表记载的债权进行确认，符合法律规

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

确认鹤壁市中宏商贸有限公司等 10位债权人的债权（详见

《河南直通电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》）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翁煜明

审 判 员 侯宏伟

审 判 员 罗惠莉

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

法 官 助 理 胡雨祺

书 记 员 刘宏豪

附：《河南直通电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》（币

种：人民币 单位：元）



— 3 —

附件 河南直通电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

序号 债权性质 债权人名称 审查状态

管理人审查债权金额（元）

本金 利息 其他 总额

1 普通债权
鹤壁市中宏商贸有

限公司
全部确认 4,111,395.00 39,691.16 4,151,086.16

2

人身损害赔

偿请求权
唐建宝 部分确认

3,210.56 3,210.56

普通债权 2,921.99 2,921.99

3

人身损害赔

偿请求权
唐亚楠 部分确认

334,835.89 334,835.89

普通债权 223,460.24 223,460.24

4 普通债权
河南天海电器有限

公司
部分确认 4,101,071.57 2,379,134.14 104,609.00 6,584,814.71

5

优先债权
濮阳市广建广厦建

筑工程有限公司
全部确认

12,894,400.00 22,089,074.28 99,166.00 35,082,640.28

普通债权 3,400,575.64 3,400,575.64

6 普通债权
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鹤壁

中心支公司

部分确认 2,980,000.00 1,439,335.86 31,092.70 4,450,428.56

7

税款债权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

经济技术开发区税

务局

全部确认

58,625.52 58,625.52

普通债权 3,715.39 3,715.39

8 普通债权
西安泰金新能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
部分确认 3,470,924.16 1,819,723.58 2,211,771.34 7,502,419.08

9 普通债权
深圳市科伟特科技

有限公司
全部确认 265,226.49 265,226.49

10 普通债权
鹤壁经开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
全部确认 6,720,484.50 301,973.77 57,497.64 7,079,955.91

合 计 34,940,173.69 28,255,623.87 5,948,118.87 69,143,916.43


